
暨南大学科技园及周边用地（北侧）
前期搬迁安置点项目
教学楼施工噪音控制方案  
1、 项目概况：
暨南大学科技园及周边用地(北侧)项目——拆迁安置点室内装修工程位于珠海市前山暨南大学。本项目为翻新、搬迁项目,搬迁地址为暨南大学科研楼、教学楼两栋大楼,翻新地点为食堂二楼;其中教学楼搬迁具体位置为原教学楼架空层、一层、二层（B204）、四层(B406)、六层和七层(704),总翻新装修面积为3606平方米;科研楼搬迁具体位置为原科研楼一层、三层、四层和五层,总翻新装修面积为2289平方米;食堂二楼翻新装修面积为600平方米;宿舍二楼翻新装修面积为1295平方米。
2、 施工噪音控制措施：
为确保教学楼施工顺利进行，并在尽量减少施工噪音对学生上课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，按时完成施工任务，建设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学生上课时间情况（8:00-11:40,14:30-17:05,19:00-21:00）编制了施工噪音控制方案，并根据实际施工进度计划进行动态管控。
具体控制措施如下：
1、 开工前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施工噪音控制交底，提高施工人员对噪音控制的意识，施工过程中每天进行班前早会，针对施工中可能造成噪音的工序进行现场指导。
2、 项目部成立施工噪音管控小组，每个工作面派专人全天动态巡查管控，针对重度噪音施工由管理人员签批《噪音施工审批表》后，方可按签批指定时间进行施工。
3、 制作噪音施工告示牌，张贴于现场主要出入口，根据施工进度及工序情况标明无噪音及轻度噪音施工时间段8:00 -22:00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重度噪音施工在满足施工工序及施工进度的前提下，尽量安排在早（7：00-8:00）、中（11：40-13:00）、晚（17:05-19:00；21:00 -22：00）、周末、五一假期等不上课时间进行。
5、 能满足在场外加工的施工材料，场外加工好后再运至施工现场，尽量减少材料加工噪音。
6、 有重度、中度噪音的工序提前进行定位放线，选择重度噪音施工段集中施工。
7、 施工机具使用方面选择噪音相对较小的机具，禁止使用噪音较大老旧机具。

